
两车相撞竟是“剧本杀”

团伙作案、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后提起诉讼索赔……

经过检察机关深入审查，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背后的真相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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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利用优势地位迫使劳动者签署放弃自身合法权利的承诺书，该承诺书的效
力应当如何认定？近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维持了一
审判决结果，认定劳动者为使用人单位配合办理申请工伤认定手续而被迫签订的承诺书
无效，维护了劳动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合法权利。

2022年1月，某公司员工孙某遭遇交通事
故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孙某对此事故无责
任。孙某起诉交通事故侵权人后，法院判决侵权
人赔偿孙某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某公司
未向人社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孙某遂自行提
出申请。某公司不配合孙某在申请材料上盖章，
为了让某公司配合完善申请材料，孙某在某公司
提供的《承诺保证书》上签字，承诺自愿于2022
年12月31日起解除与某公司的劳动关系，并自
愿放弃某公司应当负担的所有工伤保险待遇。

2023 年 8 月，人社部门认定孙某属于工
伤。经劳动能力鉴定，孙某的伤情构成六级伤
残。2024年4月，工伤保险基金向孙某支付了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孙某与某公司未就其他工
伤保险待遇事宜协商一致，孙某遂申请劳动仲
裁，请求裁令终止与某公司的劳动关系，某公司
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劳动仲裁机构裁决驳回孙某的仲裁请求。

2024年9月，孙某诉至南召县人民法院，
请求判令终止与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某公

司向孙某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

某公司辩称，双方已协商一致确认劳动关
系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解除，孙某再次主张
终止劳动合同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孙
某已自愿放弃其主张的其他诉请事项，请求驳
回其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劳动者在本
单位因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
能力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本案
中，在孙某为取得申报工伤保险待遇在《承诺
保证书》中表示自愿解除与某公司的劳动关系
时，某公司不得解除与孙某之间的劳动合同，
双方也未达成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意，因此，对
某公司提出的双方劳动关系于 2022 年 12 月
31日已经解除的主张，不予采纳。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其应负担的工伤保险
待遇是孙某的合法权利。某公司与孙某签订
的《承诺保证书》的内容为孙某放弃合法权利、

某公司无需履行法定义务，双方权利义务明显
失衡，属于显失公平情形。在孙某申请工伤认
定需要某公司配合时，某公司利用优势地位与
孙某签订显失公平的《承诺保证书》，属于乘人
之危。《承诺保证书》的内容并非孙某的真实、
自由意思表示，应属无效。最终，一审法院确
认自某公司接到孙某劳动仲裁申请书副本之
时双方的劳动关系终止，判决某公司向孙某支
付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一审判决作出后，某公司不服，提出上
诉。南阳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工伤保险待遇包括工伤保险基
金负担项目和用人单位负担项目。根据《工伤保
险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
定为五级、六级伤残，且经职工本人提出，其可以
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此种情况
下，除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由用人单位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外，还需由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
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孙某被鉴定为

六级伤残，某公司应当向其支付停工留薪期工
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一）》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达成的协议，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等
情形的方为有效，若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
情形，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本案中，某公司如
不配合孙某完善申请材料，孙某就无法申请工伤
认定，某公司乘人之危与孙某签订显失公平的协
议，该协议依法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而导致工伤、侵权人
已经赔偿劳动者损失的，劳动者仍然能够享受
除医疗费用之外的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属
于公法领域，侵权属于私法领域。除法律有其
他规定外，公法和私法的保护均应在司法实践
中实现。审判实践中，劳动者在侵权案件中得
到的赔偿可能无法完全弥补其损失，此时，社会
保险的保障救济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劳动者如
因第三人侵权而导致工伤，切勿忘记自己享有
获得“双赔”的权利。 （来源：人民法院报）

为让单位盖章申请工伤被迫签订承诺书
法院：承诺书无效，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终止，用人单位应支付相应工伤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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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调查破难题 抽丝剥茧明真相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24 年，程

某因涉嫌诈骗罪被临沂市河东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时，一条涉及他、管辖地为
高青县的机动车保险领域民事虚假诉
讼线索进入了检察官的视线。河东区
检察院将该线索移送给高青县检察院
后，该院检察官第一时间调阅民事案件

卷宗，全面了解案情，并很快梳理出调
查重点，确定了办案思路。

因该民事案件已过去 8 年，被告
陈某及保险公司均更换了电话和地
址，无法联系，这给办案工作带来极
大 困 难 。 最 终 ，检 察 官 通 过 拨 打

“114”电话查询、网络追踪、远程视频

等方式成功联系上陈某。耐心与陈
某沟通、打消他“怕麻烦”的心理后，
检察官向陈某了解了当年那起交通
事故的经过及原审案件的详情，并制
作了调查笔录。

为查清案件事实，高青县检察院在
河东区检察院的协助下，调阅了程某涉

嫌诈骗罪一案的相关卷宗，固定了证
据，又与河东区法院、临沂市中级法院
沟通，关注程某诈骗案的审理和判决情
况，及时掌握程某动态。同时，该院积
极向上级检察院请示汇报，在上级院的
指导下，进一步补充证据，最终形成了
证据闭环。

为骗钱财起歪心 合伙炮制“剧本杀”

令承办检察官感到惊讶的是，8年
前那起民事诉讼所涉及的交通事故，竟
然是一场高速公路上的“剧本杀”，背后
是一个分工明确的团伙——

演员：程某、闫某、文某、王某、唐某
道具：鲁Q牌照轿车一辆、文某名

下修理厂一家、其他品牌轿车三辆、唐
某驾驶证一本

地点：滨莱高速高青段

“我坐在那辆鲁Q牌照的轿车里，
闫某当时开车，和大车故意发生事故，
然后我递本……”唐某在询问笔录中供
述道，“大货车从行车道向超车道变道
的时候，闫某故意制造事故，具体怎么
碰撞的我没看到……”

经查实，程某名下有鲁Q牌照轿车
一辆，他与闫某、文某相识后一拍即合，
通过文某的修理厂将该轿车上的高档

配件换成普通配件，又联系王某、唐某，
合伙策划用该轿车碰瓷骗保。

2016 年 4 月 12 日，闫某载着唐某
驾驶鲁 Q 牌照轿车在滨莱高速行驶
时，发现陈某驾驶的冀 C 牌照货车的
高度适宜，若相撞则大致划伤轿车门
把手位置，故将该货车锁定为“待宰羔
羊”。待陈某驾驶的货车准备向左变
道时，程某、王某、文某各驾驶一辆轿

车，分别从不同方位低速行驶压住后
方驶来的车辆，为闫某撞车留出时间
和空间。闫某则驾驶鲁Q牌照轿车加
速上前，故意碰撞大货车侧边，致使轿
车受损。

事故发生后，坐在轿车里的唐某报
警，并冒充车辆驾驶员出面处理交通事
故，用其驾驶证成功骗取了交警队出具
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高青县检察院查清案件事实后，
向该县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建议
对该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再
审，被法院采纳。高青县检察院检察
官依法出席再审法庭，一一出示新证
据，揭露程某等人的骗保真相。该案
最终被法院依法改判：撤销原审判决，
驳回原告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感谢检察机关，如果不是你们，
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呢。谢谢你们帮我

司追回10万余元保险赔偿金，不仅为
我们挽回了损失，更让投保人免受了

‘冤枉保费’，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
了公平正义！”庭审结束后，案涉保险
公司经理握着检察官的手说道。

像这样的虚假诉讼案件到底还有
多少？是否还有没被发现的呢？以此
案为契机，高青县检察院举一反三，全
面开展类案监督。依托中国裁判文书
网，该院对近十年内的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开展“地毯式”筛查和分
析，针对多种骗保违法行为的共性特
征进行深入研究，确定研判规则及办
案要素，创建机动车保险赔偿领域虚
假诉讼监督数据模型。

借助该模型，高青县检察院又发现
了武某诉朱某、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某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虚假诉讼案，并依法制发再审检察建
议，被法院采纳，使案件得以改判。

“虚假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
项重要职能，也是维护司法公正、司法
权威和司法秩序的一个有力武器。通
过虚假诉讼骗取保险赔偿金的行为，
不仅给保险公司带来经济损失，阻碍
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也严重浪费司
法资源，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更使司法沦为了不法分子的‘牟利’工
具，应当给予严厉惩处。”承办检察官
表示。 （来源：检察日报）

推动再审获改判 类案监督“全面抓”

“正儿八经”打官司 10万元赔偿入腰包

时间回到 2016 年 4 月 12 日。这
天，淄博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警支
队二大队接到报警称，滨莱高速由
南 向 北 33 公 里 处 发 生 一 起 交 通 事
故，唐某驾驶的鲁 Q 牌照轿车（该车
登记在程某名下），与陈某驾驶的冀

C 牌照货车相撞。交警队经过调查，
依法作出陈某负全责、唐某无责的
事故认定。

10 天后，程某以鲁 Q 牌照轿车车
主的名义向高青县法院提起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请求陈某、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支公
司（下称“保险公司”）赔偿车辆损失
费 10 万余元。2016 年 5 月底，该案
开庭审理。庭审中，程某提交了交通
事故认定书、车辆鉴定报告、修车单
据及明细等证据，用来证明自己的车

遭受损害的“事实”。
2016 年 10 月 13 日，法院作出判

决，判令陈某及保险公司支付程某
车 辆 损 失 费 10 万 余 元 。 判 决 生 效
后，10 万余元赔偿款很快进了程某
的腰包。


